
教育實習作業流程圖 
流程圖說明: 
一、本圖整合實習學生、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實習機構及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等四方角度辦理教育實習作業所需建議流程 

(一) 實   習   學   生 : 依申請實習作業流程，辦理教育實習申請及實習作業。 
(二) 師 資 培 育 之 大 學 : 依辦理實習作業流程，辦理教育實習輔導作業。 
(三) 教 育 實 習 機 構 : 依流程，協助辦理教育實習輔導作業。 
(四) 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 在教育實習的不同階段可提供之服務。 

二、申請教育實習時間：如申請期程 2 月份教育實習，宜於前年 8 月至 10 月提出；8 月份教育實習，宜於前年 8 月至隔年 2 月底提出。 
三、流程方向指示說明 (一) 實線箭頭方向(     ) : 指單一項目辦理事項流程。 

 (二) 虛線箭頭方向(     ) : 指橫跨二個項目辦理事項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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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點 
(一)實習學生                              
申請作業流程 

(二)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實習作業流程 

(三)教育實習機構              
辦理實習作業流程 

(四)全國教育實習
資訊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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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教育實習
機構意願調
查地方主管
機關審核結

果，於每年 9
月 30 日前公

告平臺 

教育實習機
構開放實習
名額及概況 

提供最新教
育實習相關
資訊與概況

查詢 

8 月至 10 月底 
(2 月份新制實習) 
8 月至隔年 2 月底 
(8 月份新制實習) 

 

1 月 
(2 月份新制實習) 

6 月 
(8 月份新制實習) 

11-12 月 
(2 月份新制實習) 

3-5 月 
(8 月份新制實習) 

1 月 
(2 月份新制實習) 

7 月 
(8 月份新制實習) 

確定實習機構 

填 寫 志 願
表 ，由師培
中 心 分 發 
機構 

參 照 各 教 育 實
習 機 構 要 求 準
備 資 料 洽 談 實
習申請，並繳回  
相 關 資 料 。 

教育實習機 
構選擇方式 

領取教育實習手冊，           
並參加教育實習行前研習會 

準備參加教育實習 

(實習半年者)繳交實習學分費 

依照指定日期至 
教育實習機構報到 

受理教育實習申請 

遴選實習指導教師，進行教育實習
機構分發，與實習機構聯繫確認分

發名額數 

辦理緩徵(或核發緩徵證明)及團體
保險 

確認實習學生名單，寄發實習學 
分費繳款通知，函送實習機構實    

習學生名冊  

辦理教育實習行前研習，編印發放

教育實習手冊 

指派教育實習指導教師 

製發實習學生證，或其他可證明實
習學生身分之文件予通過審查者          

與教育實習機構聯繫，確定報到日
期及相關事宜，並寄發實習學生實

習報到通知函 

成立「教育實習輔導小
組」，訂定並發展各校教育

實習輔導計畫 

繳交各校教育實習資料 
及計畫 

參與師資培育之大學所辦理
之「教育實習行前說明會」 

與合作之師資培育之大學聯
繫以確認分發可提供名額數 

接受他校實習學生洽詢申請

教育實習，並簽訂合作契約 

參與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實

習輔導相關之研習或座談會 

遴選行政、教學及導師(級務)
實習輔導教師並指派教育實

習輔導教師 

安排實習學生專屬辦公設施
及行政實習相關事宜 

與師資培育之大學聯繫，通知
實習學生報到日期與相關事
宜，使學生依指定日期報到 

彙整公布教
育實習相關

之資訊 

成立「教育實習審議小組」， 
審議教育實習相關議題 

彙整師資培育之大學所提供
實習學生名冊 

接獲兵役單位之兵單辦理緩徴及 
加入團體保險 

實習學生與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
導教師三方共同擬定與會商教育

實習計畫 

提供教育實
習學習檔案
做為實習學
生實習歷程
紀錄及鼓勵
踴躍參與實
習績優獎競

賽 

未
通
過 

進行教育實 
習資格審查 

資格符合 
準備實習 

學分不足     
駁回申請 

通
過 

查詢 

洽詢 

實習學生申請教育實習 

 

遴選機構並與教
育實習機構簽訂
實習合作契約 

是 否 

申請之實習機構 
是否為特約機構或主

管機關公告名單 

辦理教育實習行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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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月 
(2 月份新制實習) 

8-1 月 
(8 月份新制實習) 

 

7 月 

(2 月份新制實習) 

1 月 

(8 月份新制實習) 

 

開始實習 

參加每個月舉辦之返校座談，領
取實習學生證或其他可證明實

習學生身分文件 

定期填寫實習心得，編輯及彙整
個人實習檔案 

完成個人實習檔案彙整 

申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書」 

完成實習 

確認各實習學生已至實習機構
報到，函送教育實習輔導教師
聘函至教育實習機構，另製發

實習指導教師聘函 

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實習指導   
教師到校輔導至少一次 

辦理返校座談(每個月至少一 
次)，發放實習學生證或其他            
可證明實習學生身分之文件 

實習成績及格者， 
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召開「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
議」，審查教育實習成績 

實習指導教師進行實習成績評

量及實習業務單位彙整實習期

間所有評量成績 

核對師培大學函送之實習學
生 名冊，確認實習學生報到

名單 

辦理教育實習說明、座談會 

實習學生與實習輔導教師
參與返校座談 

行政、教學及導師實習輔導

教師依其輔導類別進行評量 

將評量結果送回師資培育之
大學進行成績審查並提供實

習學生請假情形資料 

於教育實習機構課後打工、兼
差，須取得師資培育之大學同意 

依教育實習實施規定及教育實
習計畫評估實習學生是否合適

打工、兼差 

協調教學觀摩到校輔導相關事

宜 

8 月 

(2 月份新制實習) 

2 月 

(8 月份新制實習) 

 

領取「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對於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
間表現良好者，得給予獎狀 

對於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
表現良好者，得給予獎狀 


